附件3
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
尊敬的市民朋友：
为加强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，减少事故隐患和环境污染，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居民正常的生产、生活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，营造社会和谐氛围，提升文明县城建设水平，根据《遂昌县人民政府通告》[2018]6号(以下简称“通告”)的规定，我县将全面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：从2019年1月1日起。
二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：
1.遂昌县城建成区（具体范围：东侧到腾龙小区，南侧到源口枫树坪村，西侧到吴突头，北侧到水阁高速收费站，东南侧到凯新新苑。以“通告”禁燃区范围图红线为准）在任何时间禁止燃放任何种类的烟花爆竹。
2.除县城建成区外，各乡镇（街道）所辖区域，除农历12月25日至次年正月外，禁止燃放任何种类的烟花爆竹。
三、违反本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部门根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》等规定予以处罚。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四、任何单位和个人，对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，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。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，可以按照《遂昌县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奖励办法》的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。对劝阻者、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。（举报电话：县公安局110）。　
　　五、对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，将由县级新闻媒体予以曝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              遂昌县公安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18日
